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2026年2月26日，我局行政执法人员王达（执法证编号：08130424019）、刘超（执法证编号：08130424015）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大兴安岭销售分公司呼玛韩家园加油站开展执法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以下问题：1.应急演练预案缺少佐证照片；2.值班本缺少2026年2月份签字；3.安全生产培训缺少签到表。

我局责令该企业对上述问题于2026年2月26日前整改完毕，达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的要求。由此造成事故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整改期间，该企业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